
立法会十七题：打击内地孕妇在香港租住非法宾馆问题的措施 

＊＊＊＊＊＊＊＊＊＊＊＊＊＊＊＊＊＊＊＊＊＊＊＊＊＊＊  

  以下为今日（二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最近数月有内地孕妇租住广华医院附近的私人屋苑单位，以便临盆之

际冲入急症室产子；有关屋苑的物业管理处发现甚至有人带同 10 多名内地孕妇

入住单位，怀疑有业主或租客经营非法宾馆，涉嫌将单位非法日租或「租上租」

予内地孕妇。报道又指出，该物业管理处曾多次去信民政事务总署投诉，惟无助

解决问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民政事务总署共多少次接获上述物业管理处的投诉，以及如何跟进投诉；

未能协助解决问题的原因为何； 

 

（二）有否估计，现时全港有多少个私人屋苑有单位被用作短期或以「租上租」

形式出租予来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以及涉及多少名内地孕妇； 

 

（三）鉴于终审法院就「庄丰源案」裁定不论中国公民是否已在港定居或拥有香

港居留权（居港权），他们在港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均享有居港权，而现时丈夫及

其本人均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内地孕妇（「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越来越

严重，当局对以释法处理该问题的立场及理据为何；另外，有否评估当局以行政

措施打击「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政策有否实际成效；若评估的结论为有，仍出

现上述内地孕妇租住私人屋苑单位以便于临盆前冲入急症室产子的原因为何；若

评估的结论为未能或难以打击有关个案，有否研究转以其它方法（例如释法），

以从根源彻底解决问题；若有，研究结果为何；若否，原因为何；政府有否计划

定期（例如每 3至 6个月）评估措施的成效，以及评估本港市民对该等措施的信

心，以了解民意；若有，计划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四）鉴于本年一月十五日有约千名本港市民（包括孕妇及小童）冒雨游行，要

求政府透过释法处理「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政府对市民游行所表达的诉

求有何响应？ 

 

答复： 

 

主席： 

 



  在香港经营旅馆受香港法例第 349 章《旅馆业条例》（下称《条例》）监管。

根据《条例》，任何处所提供收费住宿，租出期又少于连续 28 天，就必须申领

旅馆牌照才可以经营。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下称「牌照处」）是执

行《条例》的部门，负责处理有关牌照签发及执法工作。无牌经营旅馆属刑事罪

行，一经定罪可被判监禁，最高罚款 200,000 元及监禁两年，并可就罪行持续期

间的每一天另处罚款 20,000 元。 

 

  牌照处一向致力打击无牌旅馆。在接获有关投诉后，会在八个工作天内进行

巡查，并会视乎每宗个案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搜证，包括在办公时

间及非办公时间进行突击巡查行动，并在有需要时以乔装顾客的方式（即俗称「放

蛇」）搜集证据。经调查后如有足够证据证明有关处所涉及无牌经营旅馆，便会

立即采取检控行动。牌照处亦会与政府其它有关部门展开大规模跨部门联合突击

和扫荡行动。 

 

  关于谢议员的提问， 现答复如下： 

 

（一）及（二）牌照处自接获有关怀疑在广华医院附近一私人屋苑经营无牌旅馆

的举报后，已进行了一连串的针对性执法行动，包括于不同时段多次巡查有关处

所、在该屋苑地下大堂调查入住怀疑无牌旅馆的人士及采用「放蛇」行动搜集证

据。经调查后发现，有一个处所涉嫌提供短期住宿予内地来港产子的孕妇，并发

现一名内地访港人士涉嫌违反居留条件，当局已就该名人士涉嫌违反《条例》及

《入境条例》提出检控。部分处所是以月租形式出租，不属于《条例》的规管范

围。至于其余处所，牌照处会继续积极跟进有关个案，如发现足够证据证明有关

处所涉及无牌经营旅馆，便会采取检控行动。 

 

  牌照处过往曾接获有关怀疑提供处所给内地孕妇作短期住宿的举报，并将该

类举报归纳为「怀疑无牌经营旅馆」个案处理。牌照处并没有出租私人屋苑予内

地孕妇作短期住宿的举报的细项分类统计。 

 

（三）及（四）食物及卫生局十分关注近年非本港居民妇女（包括内地妇女）对

香港产科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为整体产科及初生婴儿服务带来巨大压力。为确

保香港居民得到妥善和足够的产科及初生婴儿服务，以及本地孕妇获得优先的产

科服务，政府将二○一二年非本地孕妇来港产子的数目，限于 35,000 名，其中

医院管理局（医管局）可拨出的分娩名额限制在 3,400 个，而私家医院亦同意非

本地孕妇来港分娩的名额定于约 31,000 名。 

 

  此外，当局已推出并逐步落实其它多项措施。计划在本港私家医院分娩的非

本地孕妇，必须在适当阶段接受本港产科医生的检验，以判断是否适合来港分娩，



以避免由于旅途往返等因素可能影响孕妇及胎儿的安全。为此，香港妇产科学院

已于二○一一年九月就预测高风险怀孕情况发出专业指引。卫生署亦已统筹划一

「预约产前检查及分娩服务证明书」，供医院签发予适合来港分娩的孕妇，及让

当局监察分娩名额的使用情况。 

 

  为遏止非本地孕妇在临盆一刻才经急症室紧急入院分娩，增加孕妇、胎儿以

及医护人员的风险，医管局正检讨非本地孕妇经急症室入院分娩的收费。口岸方

面，卫生署亦正采取措施增加管制站的医护人手，协助入境事务处（入境处）人

员检查入境非本地妇女。 

 

  医管局正检讨明年（二○一三）可提供给非本地孕妇分娩的名额，视乎本地

孕妇对香港产科服务的需求，如有需要，当局会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全部配额。当

局亦会与私家医院商讨明年提供非本地孕妇的分娩名额，并要求私院预留足够的

名额及优先提供服务予本地孕妇。 

 

  在入境管制方面，入境处会加强截查非本地孕妇。入境处亦与内地当局保持

紧密沟通，共同遏止非本地孕妇在临盆前冒险强行闯关。此外，过境出租车须获

粤港两地政府签发正式配额，否则不可载客取酬。当局相信有中介公司安排未有

预约的非本地孕妇，违规乘坐未获粤港两地政府签发正式配额的过境车来港。对

于这些违规使用过境车接载非本地孕妇来港的个案，警方正与内地当局合作，连

手打击违规的车辆及司机。 

 

  另一方面，警方一直密切留意任何有关中介公司在港的经营方式与招徕手

法，若当中发现有任何非法行为，即根据有关法例进行取缔。针对在内地经营的

中介公司，警方一直与内地当局连手进行调查，打击跨境非法行为。 

 

  至于就是否要解释《基本法》，社会未有共识。我们必须要详细研究。当局

会继续留意社会上的意见，各部门会密切监察上述行政措施的成效，现阶段并无

特别制定检视措施的时间表。我们会因时制宜，如有需要，会再增加或维持行政

措施。政府并会与内地合作，通过已建立的机制，与内地有关的单位商讨「双非

孕妇」来港产子的问题。 

完 

 

２０１２年２月８日（星期三） 

 


